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辽

宁沈阳市苏家屯有一个患喉癌的

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到

了快说不出话的时候，苏家屯专

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非法

组织的主要头目带领一伙人进了

患者家，威逼利诱这个患喉癌的

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否认苏家屯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让他做

现场采访的对象来证明。如果他

同意这么配合，就能给他三千元

钱治病。 
就在病人百般无奈的时候，

病人的妻子回来了，进家门一看

是这么一回事，就十分生气地

说：“一个得癌症连话都说不来

的病人，还要接受采访、作假证，

这让世人知道了，你们怎么去解

释？你们的事世人都知道了，还

要让人怎么说；做没做，你们还

不知道真相？！”这伙人一看，

慌忙的走了。 
神奇的是三个月后，那位喉癌患者

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他癌症没有

了，只是一个小炎症导致喉咙声带一时

失去了发声功能，现在好了，能说话了。

现在，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就是好，

信法轮功永远没错的！（文／小芳）◇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十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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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不来梅大游行 法轮功团体获奖  

 

 

 

 

 

 

 

 

 

 

 

（明慧记者雪莉不来梅报道）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来自

北德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不来梅参加一年一度

的自由集市彩车游行活动，在一百四十七个团体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二名

奖状。 
自由集市在不来梅已有九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了。约二十多万观众观赏

了这次游行。二十二日一大早，热情的观众已在嘎斯特菲尔德路翘首等待。

今年的游行队伍中，声势最浩大的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

团、花车和仙女队。英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参

加活动，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所到之处引来阵阵赞叹：“他

们（天国乐团）的衣服真漂亮”，“我喜欢他们（天国乐团）的音乐”，

“舞蹈真是美丽”，“太好了，你们明年还来吗？”“给我一个小莲花吧”。

不少人趁队伍停进的时候好奇地问学员：“这样大的乐队是怎么到不来梅

来的”，也有的饶有兴趣地想更多地了解法轮功。◇ 

健康之路博览会 有缘人幸遇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

月二十二日，位于美国密苏里

河沿的圣查尔斯市会议中心

里，“人生健康之路”博览会

吸引了很多探索健康和精神领

域的人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

该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

大法在祛病健身上的神奇功

效，并演示了功法。 
在功法演示会上，人们兴 

致勃勃地看着学员们的炼功动作。圣路易法轮功学员科辛斯基博士向观众介

绍了五套功法的原理，并告诉人们，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为了身

心的健康而走进法轮功修炼，并按照“真、善、忍”的教导，成为身心健康

而道德高尚的一个群体。但是今天，这个善良的群体，却正在遭受共产极权

的残酷迫害…… 
有一位行走不是很灵便的女士，当学员递给她法轮功传单时，她马上

说，“我很高兴能知道法轮功，这个功我很想要学。”她询问是否有法轮功

的展位在这儿。学员告诉她，如果她想学功，今天就可以免费教她，如果她

想改天再学，可以到网上免费下载教功录像，也可以在网上找到炼功点和联

系人，免费学功。她很珍惜地把大法简介放入她的口袋。◇ 
 

【你问我答】炼功不会出偏，

那“1400 例”死亡是怎么回事？ 

答：“1400 例”是全中国上下当

作政治任务“挖掘”出来的，而且是不

允许任何第三方的调查，更不允许法轮

功学员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一言

堂”的做法就如同文革时刘少奇被扣

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是冤假

错案。其实对于这 1400 例，一些当地

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调查，他们调查的

案例都显示这是栽赃陷害。 
即使退一万步说，假使这 1400 例

都是真的，那么在中国有大量的人群炼

法轮功，即使按照江泽民集团大大压低

的数字，也有 200 万人。 法轮功从 92
年传出，到 99 年 7 年间，假如死了 1400
人，平均每年 200 人，即使只有 200 万

人炼法轮功（实际上有几千万），那么

每年死亡率是万分之 一。而中国人正

常死亡率万分之六十五。所以这反而证

明炼法轮功死亡率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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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在四川打

工的湖北法轮功学员刘晓红，二零一

一年六月被成都警察绑架。她远在湖

北麻城农村的老父亲长途跋涉到成

都探女儿、了解情况，不料一趟成都

行，令刘老先生寒心不已：他找过的

中共的衙门没人正面接待他，见到的

中共警察一律不出示证件、不告诉姓

名，甚至要扣留他的身份证，还差点

将老人扣押。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晚九点四

十五分左右，成都市西安路派出所廖

海等警察伙同金牛区国保，以家访为

由骗开法轮功学员修俐、刘晓红和邱

燕的合租屋，将三人绑架，并将家中

的电脑、书、现金、存折全部搜走。 

不久，刘晓红的父亲收到成都市

金牛区公安分局关于刘晓红被非法

拘留的通知书，说刘晓红因修炼法轮

功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因刘

晓红家住湖北省麻城市的一个小山

村，距成都路途遥远，来往不便，所

以老父亲只好通过电话与成都相关

的部门联系。但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老父亲无法弄清女儿究竟为什么遭

受这不明的牢狱之灾，决定亲自到成

都来了解情况。 

八月十六日，这位父亲按照金牛

区公安分局寄给他的信中所说地址，

到成都市看守所询问情况。值班警察

告诉他见不到人，什么情况都不告

知，说只能送一些衣服之类的东西进

去。老父亲拿出他收到的拘留通知

书，这“通知书”上只说被拘留，连

所谓办案人员的姓名也未留，也没有

签发时期。老父亲对警察说：“你们

只通知我女儿被关押在此，已经过去

两个多月了，总该有个说法吧，我听

说这拘留最多关押三十七天啊，按规

定早已超过了，你们给我们家属没有

任何说法，真是想关就关啊，真是无

法无天啊？这是啥世道啊！”老人不

断告诉警察，自己的女儿是个好人，

很孝顺，在工作单位也非常优秀，她

不应该受到这样不公的对待。最后，

老父亲被告知他女儿是被西安路派

出所警察绑架的。 

当天下午，老人又来到成都市西

安路派出所，两警察不说姓名，不告

诉办案警察是谁，还对老人呵斥、吓

吼，说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最后一警

察告诉老人，刘晓红是因在网上给人

讲法轮功真相被监控而被绑架的，他

们只是最后办案人员，详情要去问金

牛区国保。第二天八月十七日，老人

到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分局了解女儿

的情况，根据大门口保安的提示，接

通国保大队的电话，对方一听是法轮

功学员刘晓红的父亲，什么都不说就

挂断了电话。再打电话就没人接了。

第三天老人又来到成都市金牛

区公安分局。这一次，老人让大门口

保安帮他打个电话给国保。国保告知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群众上不择手
段，使用酷刑至少达 40 种以上，使
用对象中妇女和老人占相当比例，
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1999 年
“7.20”以来的 12 年中，通过民间
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 3450 名法
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他不会见老人的。老人悲从中来。他

很自然的向保安小伙述说自己女儿是

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后来保安小伙似

乎实在看不过，主动给国保又打了个

电话，告知国安人员老人连来了两天

了，看是不是能见见他。国安人员这

才说有人出来见他。但左等右等，老

人也不见国保人员出来。后来从外面

开来一辆警车，从里面下来一警察，

保安告诉老人，跟这警察上车。结果

老人被拉到成都市营门口派出所。这

警察既没出示工作证，也不通报自己

名姓，直接告诉老人国保不能见他。

老人急了，问：“你是不是国保？是

什么人？请告诉我你的姓名。西安路

派出所警察告诉我只有国保才可能告

知我女儿的情况。” 

这警察不说他是国保，也不说他

不是，让老人拿出身份证要核实他身

份，后老人得知，这警察就是该派出

所所长。然而老人的话没人理会。此

时老人心中只有无名的愤怒，他对“看

管”他的人怒吼：“马上还我身份证，

你们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要走了！

赶快还我身份证！”老人这一吼，声

音大的惊人，外面街道的行人商贩都

拥到到门口张望，议论纷纷。 

这时，派出所所长只好下楼，归

还了老人身份证，但他还不死心，对

老人说：“我们送你去西安路派出所

了解情况。”老人对他们再也没有一

丝信任，质问所长：“你连姓名都不

敢报，你让我如何相信？再说西安路

派出所我也去了，没人能解决我的问

题。我不会跟你去，我走了！”老人

撂下这句话，愤然离去。 

●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是刑法第 300 条——“利用×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可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是刑法的

哪一条？哪个行政法规？中共却说不出来。 
● 当今中国法律根本没有“法轮功是×教”的字样。“法轮功是×

教”的说法，源于江泽民 1999 年 10 月 26 日会见法国记者时讲过的一句

话。后来《人民日报》和中共媒体的文章都重复着江的谎言。这纯属个

人行为和媒体行为，无法律效力。 
●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而且规定

宣教者无罪。信仰者拥有文字载体是正常的事，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

轮功真相，制作、散发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是合

法的。而法轮功学员为了捍卫公民信仰、言论自由就遭到非法关押、酷

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更凸显这场迫害的非法与邪恶。◇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一年来，从来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信仰法

轮功、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 

 


